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车辆网上年度审验工作规范

（征求意见稿，2022 年 2 月） 

注：增加的内容使用“黑体”标注，删除的内容使用“”标注。 

 

第一条 为规范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车辆（以下简称普通

货运车辆）网上年度审验（以下简称网上年审）业务办理工

作，根据《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道路货物运输及

站场管理规定》《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及相关

规定，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普通货运车辆（不含总质量 4.5 吨

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网上年审工作。 

第三条 网上年审应坚持依法依规、便民利民、程序公

开、服务高效的原则。网上年审与原有车籍所在地窗口年审

效力等同。鼓励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通过网上办理普通货运

车辆年审。 

第四条 网上年审不改变普通货运车辆审验机关、审验

内容与责任主体。 

开展汽车综合性能机动车检验检测业务的机构对所出

具的道路运输车辆综合性能检测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报告、

车辆技术等级评定结论负责，审验机关对审验结果负责。 



 

第五条 车籍所在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为车辆网上年审

的审验机关，审验内容如下： 

（一）对于总质量 4.5 吨（不含）以上、12 吨（不含）

以下普通货运车辆，审验内容为车辆技术等级评定情况、车

辆结构及尺寸变动情况、车辆违章记录情况。 

（二）对于总质量 12 吨及以上普通货运车辆、半挂牵

引车，审验内容为车辆技术等级评定情况、车辆结构及尺寸

变动情况、按规定使用符合标准的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星

定位装置并接入全国道路货运车辆公共监管与服务平台情

况、车辆违章记录情况。 

（三）对于挂车，审验内容为行驶证是否在有效期内。 

第六条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可通过全国互联网道路运

输便民政务服务系统办理全国普通货运车辆网上年审业务。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在非车籍所在地窗口办理网上年

审业务的，窗口办事人员应协助办理。 

第七条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应按照本规范第五条要求

提交相应车辆年审材料，相关材料由全国互联网道路运输便

民政务服务系统共享给车籍所在地道路运政管理信息系统。 

12 吨及以上普通货运车辆、半挂牵引车按规定使用符合

标准的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星定位装置并接入全国道路

货运车辆公共监管与服务平台情况，车辆技术等级评定情况

等能够自动归集的信息，无需重复提交。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与

合法性负责。 

第八条 鼓励开展汽车综合性能机动车检验检测业务的

机构协助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办理网上年审。 

第九条 审验机关收到网上年审材料起 3 个工作日内，

通过本省道路运政管理信息系统对车辆年审材料完成审验。 

车辆结构及尺寸变动情况、车辆技术等级评定情况以车

籍所在地省级综合性能检测联网道路运输车辆检验检测信

息系统共享给道路运政管理信息系统的车辆技术等级评定

结论为依据。 

12 吨及以上普通货运车辆、半挂牵引车使用符合标准的

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星定位装置并接入全国道路货运车

辆公共监管与服务平台情况，以全国道路货运车辆公共监管

与服务平台共享给全国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系统

的数据信息为依据。 

车辆违章记录情况以车籍所在地道路运政管理信息系

统和交通综合执法系统的记录为依据。 

第十条 对于道路运输经营者逾期办理网上年审业务的，

审验机关本着便利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的原则遵照有关规

定执行。 

第十一条 审验机关通过全国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

服务系统告知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年审结果，也可通过短信



 

推送方式告知。 

审验符合要求的，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可通过全国互联

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系统下载《普通货运车辆网上年审

凭证》（参考样式见附件 1）并留存。电子印章（参考样式见

附件 1）标注在《普通货运车辆网上年审凭证》上，由审验

机关加盖。 

审验不符合要求的，审验机关应将不符合审验要求的具

体事项告知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可通

过全国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系统补充提交车辆年

审材料。 

第十二条 鼓励具备条件的省份优化审验程序，通过信

息化手段实现车辆年审材料的自动判断和审验结果的自动

告知。 

第十三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通过扫描《普通货运车

辆网上年审凭证》中的二维码对车辆年审情况进行核查，道

路货物运输经营者或者驾驶员应出示《普通货运车辆网上年

审凭证》予以配合。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通过全国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

务服务系统查验车辆年审结果。 

第十四条 车籍所在地省份已开通网上年审服务系统的

也可通过本省系统办理。 

第十五条 本规范由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规范自 2019 年 5 月 1 日 2022 年 5 月 1 日

起施行。有效期为三年。原《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车辆网上年

度审验工作规范》（交办运〔2019〕46 号）同时废止。 

 

附件 1：普通货运车辆网上年审凭证 

附件 2：普通货运车辆网上年审流程 

 



附件 1 

 

普通货运车辆网上年审凭证

年审凭证编号： 

车辆号牌： 

车辆识别代号/VIN

道路运输证号： 

技术等级评定结论

 

审验有效期至     

  

 

 

                  

 

 

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

 

 

 

 

 

二维码

 

普通货运车辆网上年审凭证 

 

/VIN： 

技术等级评定结论： 

     年    月 

                   

监督电话：12328 

二维码 



 

附件 2 

普通货运车辆网上年审流程

网
上
提
交

网
上
审
验

年审
结果
应用

全国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系统

全国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系统

省级道路运政管理信息系统

注册用户

提交车辆
网上年审申请

数据流转

审验机关审验

是否符合
审验规定

反馈不符合审
验要求的具体

情况

查看下载

《普通货运车
辆网上年审凭

证》

查看下载

是

否

补充材料

归档

自动获取卫星定位
装置安装及接入平

台情况

获取车辆技术等级
评定情况

 

 


